
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

《人保财险北京市分公司<企业补充医疗保

险合同>》重大关联交易情况的信息披露公

告 
人保健康临时信息披露报告[2023 年]33 号 

 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令

[2022]1 号）相关规定，现将我公司签订《人保财险北京市

分公司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合同》重大关联交易有关情况披露

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为推动公司“健康工程”项目落地，加快“健康企业”

建设，快速提升公司的保费规模和专业特色，我公司与中国

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人保财险”）开展业

务合作，承保了人保财险北京市分公司员工企业补充医疗保

险（以下简称“企补项目”）。该项目出单方式为标准团单出

单形式，由人保财险北京市分公司填写并提交保险书、提供

被保险人名单、缴纳保险费，与我公司北京分公司签署保险

合同；我公司北京分公司提供相应保险保障服务。该项目在

提升公司保费规模的同时，为下一步开展业务共拓、建设“健

康企业”提供了有利条件。根据我公司 2023 年 1 季度关联



交易累计数据，我公司与人保财险关联交易累计发生金额为

6747.51 万元，剔除双方已签署相互代理统一交易协议的执

行金额 809.19 万元后，应纳入重大关联交易识别的累计金

额为 5938.32 万元。人保财险北京市分公司企补项目保费收

入 1475.52万元，已触发累计达到重大关联交易的金额标准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合同服务内容包括为人保财险北京市分公司员工提供

补充医疗、意外伤害、重疾、交通工具意外及意外医疗等保

险责任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

人保财险是我公司控股股东人保集团作为独家发起人

设立并持股的子公司；同时也是我公司持股人，持股比例为

24.73%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关联法人名称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） 

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：在中国境内经营财产损失保险、

责任保险、信用保险、意外伤害保险、短期健康保险、保证

保险等人民币或外币保险业务；与上述业务相关的再保险业

务；各类财产保险、意外伤害保险、短期健康保险及其再保

险的服务与咨询业务；代理保险机构办理有关业务；国家法



律法规 允许的投资和资金运用业务；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

或国家保险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。 

法定代表人：于泽  

注册地址：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 号院 2号楼 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222.42765303 亿元(于 2019 年 3 月 8

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)  

三、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 

（一）主要内容 

甲方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

乙方：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

合同内容：乙方承诺并保证按照合同约定，向甲方员工

提供补充医疗、意外伤害、重疾、交通工具意外及意外医疗

等责任的保险保障，甲方承诺并保证按照合同约定，向乙方

支付保险费，并履行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。 

有效期限：2023 年 1 月 1 日-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 

履行期限：12 个月。 

（二）关联交易金额 

根据合同约定，交易金额为 1475.52 万。 

（三）定价政策 

该合同按照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签订，符合平等、公平

原则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交易价格按照人保健康团客

业务核保政策厘定，定价公允，不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及其股



东或相关方利益的情形。 

四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2023 年 7 月 24 日，我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关联交易

控制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审核公

司与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企补项目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 

2023 年 7 月 25 日，我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

会议，会议审议并通过《关于批准公司与人保财险北京分公

司企补项目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 

五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

独立董事对公司承保承保人保财险北京市分公司企补

项目构成的重大关联交易进行审议，并出具书面意见：该事

项符合平等、公平原则，交易价格符合公司团客业务核保政

策，定价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、股东和保险消费者利益内

容。本关联交易审查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有关规

定，符合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。同意该项目

重大关联交易。 

 

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 年 9 月 15 日 

 


